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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唐明亮）
4月 17日，福州市住房和房
产管理局官网发布调整福
州市中心城区公租房申请
家庭收入条件公告。

公告称，自 4 月 17 日
起，福州中心城区公租房申
请家庭的收入条件调整为
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58009
元、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
58009元，其他保持不变。

此前，福州中心城区
（鼓楼、台江、仓山、晋安区）
公租房申请对象收入规定
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 5.3
万元、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
5.3万元，此次调整后，意味

着公租房申请门槛有所降
低，或将惠及更多群众。

据了解，目前可在福州
市中心城区申请公共租赁
住房的保障群体包括城市
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
申请对象需具有本市中心
城区居民户籍，在本市城区
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15
平方米以下（含）；或者在本
市中心城区稳定就业且在
本市中心城区累计缴交养
老等社会保险满 3年，取得
中心城区居住证，本人及其
家庭成员在本市中心城区
无自有住房。

海都讯（记者 唐明亮）
为加强新建商品房项目预
售资金监管，防范房地产
开发资金风险，维护购房
人合法权益，日前，福州市
城乡建设局等 6部门联合
印发了《福州市商品房预
售资金监管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

《办法》明确，房地产
开发企业应选择福州市行
政区域内的监管银行作为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银
行，设立商品房预售资金
监管账户；由市城乡建设
局、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开发企业和监
管银行共同签订《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协议》。监

管账户信息应当在《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上载明并
依法公示；房地产开发企
业应在商品房销售现场显
著位置进行公示《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

同时，新建商品房项
目预售资金应全部进入监
管账户。房地产开发企业
应根据监管协议约定每月
定期、据实向市城乡建设
局、监管银行提供监管账
户对应房源销售进度与销
售资金进入明细，监管银
行要严格按照预售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做好监管账户
监控，定期与市城乡建设
局进行对账，若发现房地
产开发企业存在收取的预

售资金进入非监管账户问
题的，应当停止拨付，并立
即告知市城乡建设局，市
城乡建设局要及时作出处
理。

新建商品房项目的预
售资金监管额度（以下简
称“监管额度”）原则上不
高于项目工程总造价的
1.1 倍。监管额度内的资
金必须用于本项目工程建
设，包括本项目建设必须
的建筑材料、设备、施工进
度款以及保证工程按时交
付所必须的相关支出。在
该商品房项目完成不动产
产权首次登记前，监管银
行不得擅自扣划；设立子
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集团公司不得抽调。
《办法》还明确，对于

存在停工烂尾风险的项
目，市城乡建设局应对监
管账户内的资金实施全额
封闭管理，保障账户资金
安全，优先用于本项目工
程建设，监管银行应当积
极予以配合。若房地产开
发企业有逃避商品房预售
资金监管的、使用非监管
账户收取购房款的、未按
规定使用商品房预售资金
的、提供虚假资料或通过
关联企业套取监管账户资
金的、其他违反办法或监
管协议的行为，由市城乡
建设局依法依规立案查
处，责令其限期整改。

即日起公开征集《海峡都市报》拍卖机构及招标代理

机构备选单位

一、入库拍卖机构要求
（一）应具备的条件：

1、入库拍卖机构必须为依法设立的拍卖机构，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同时具备中国拍卖

行业AAA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内）。

2、入库拍卖机构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第二十二条有关规定。

3、入库拍卖机构必须在福州地区依法设立，或在福

州地区有分支机构，具备开展福建省内拍卖业务的能力。

4、入库拍卖机构当前应正常经营，未被列入失信企业名单。

5、入库拍卖机构承诺不向我方收取拍卖费。

6、如有需要，入库拍卖机构可以在拍卖标的物所在

地组织拍卖会。

（二）报名时，需提交以下资质证明文件：
（1）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复印件。

（3）中国拍卖行业AAA企业资质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若授权代表与法定代表

人为同一人，无需提供此件)；
（5）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代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6）财务状况报告和依法缴纳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

相关材料：

A、财务状况报告：提供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B、依法缴纳税收（含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提

供2023年度的缴税证明。

注：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机构，应提

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7）提供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
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信用信息查询

无不良信用记录的打印件（或截图）；

备注：不良信用记录是指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等。

（8）无行贿犯罪承诺（说明）函。

（9）福建省拍卖行业协会出具的近三年未被处分的证

明，并提供三年内在经营活动未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

（10）提供资质证明文件真实、有效的承诺与声明。

(11)提供不向我方收取拍卖费用及如有必要可以在

标的物所在地举办拍卖会的承诺函。

二、入库招标代理机构要求
（一）应具备的条件：

1、具备招标代理业务经营范围，且已在福建省政府

采购网登记的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机构综合评价应具备A
级及以上等级。

2、入库招标代理机构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有关规定条件。

3、公司在福州市区内（马尾区、长乐区除外）有固定

办公地点,且距离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84号直线距离不

超过5公里。

（二）报名时，需提交以下资质证明文件：
（1）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在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福建分网）

登记的有关网页打印件（须有网页链接）。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若投标人代表与法定代

表人为同一人，无需提供此件)。
（4）法定代表人及投标人代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5）财务状况报告和依法缴纳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

相关材料：

A、财务状况报告：提供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B、依法缴纳税收（含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提

供2023年度的缴税证明。

注：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机构应

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6）公司在福州市区内（马尾区、长乐区除外）有固定

办公地点,且距离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84号直线距离不

超过 5公里的证明材料（租赁合同或产权证复印件、地图

截图等有关材料）。

（7）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大违法记录以及被福建省财政厅行政处罚的书面声明。

（8）无行贿犯罪承诺（说明）函。

（9）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信用信息查询无不良

信用记录的打印件（或截图）。

备注：不良信用记录是指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等。

（10）提供资质证明文件真实、有效的承诺与声明。

三、报名时间：
2024年4月13日-2024年4月19日

四、报名地点：
福州市华林路 84号海都大厦五楼综合管理中心（现

场报名或邮寄报名均可。）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小姐 （0591）87095554
联系邮箱：1427809628@qq.com

公开征集拍卖机构及招标代理机构需求

福州出台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
新建商品房项目预售资金应全部进入监管账户，在该商品房项目完成不动产

产权首次登记前，监管银行不得擅自扣划

福州公租房申请门槛降低

福州推出575套人才限价房
最低可6折起购房，房源含中海万锦花园、建发领峰花园、金辉珑岳花园、福晟钱隆府

海都讯（记者 唐明亮）
18日，福州市住房和房产管
理局官网发布《关于 2024
年“好年华 聚福州”人才
限价房销售公告》，推出
2024年“好年华 聚福州”
人才限价房 575套，符合条
件的人才可享受最低市场
评估价的6折进行购买。

《公告》称，此次销售的房
源含中海万锦花园、建发领峰

花园、金辉珑岳花园、福晟钱
隆府4个项目，涵盖60平方米
至 130平方米等多种户型。
其中，福晟钱隆府项目市场评
估均价25435元/平方米，建发
领峰花园市场评估均价25507
元/平方米，金辉珑岳花园市
场评估均价19095元/平方米，
中海万锦花园市场评估均价
25468元/平方米，具体“一房
一价”可询业主单位。

房源面向《“好年华
聚福州”人才住房保障办
法》印发实施后取得“好年
华 聚福州”人才住房保障
资格的 1型、2型、3型、4型
人才。1型人才家庭按市场
评估价的6折购买150平方
米户型，2型人才家庭按市
场评估价的7折购买120平
方米户型，3型人才家庭按
市场评估价的 8 折购买 90

平方米户型，4型人才家庭
按市场评估价的 9 折购买
70平方米户型。

记者了解到，根据《“好
年华 聚福州”人才住房保
障办法》，1型保障对象为福
建省高层次特级、A 类人
才；2型保障对象为福建省
高层次B、C类人才，福州市
高层次D类人才；3型保障
对象为福州市高层次 E 类

人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业技
术人才、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技能人才；4型保障对象为
双一流高校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

符合购房资格的保障
对象且有看房需求的，可在
4 月 20 日至 4 月 30 日联系
各项目业主单位，由各项目
业主单位组织看房。这期

间，保障对象可携带《“好年
华 聚福州”人才住房保障
资格证》至市国有房产中心
认筹 2024年第一批次人才
限价房，并签署认筹承诺
书。届时，市国有房产中心
将会同市土地发展中心、市
人才集团根据登记情况确
定摇号选房方案，5月底前
组织选房销售，具体时间由
相关单位通知。


